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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强制变卖的提示性公告 

 

重大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腾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邦集团”）在国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信证券”）办理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均已到期，质押股数为 44,373,783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2%）、50,100,00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13%）股，合

计 94,473,783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33%）。截至本公告日，腾邦集团均未

购回上述质押的股份，该部分股份仍处于质押和冻结状态。国海证券、国信证券

有权对腾邦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违约处置。本次收到执行裁定书，国海证

券执行 7,79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6%），国信证券执行 13,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1%），根据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腾邦国际”）目前了解的情况，腾邦集团质押给国海证券的

8,783,783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2%）、13,3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6%）和 6,6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8%）的质押回购违约，国海证

券已向南宁中院提起诉讼，后续存在国海证券对腾邦集团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

行违约处置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腾邦集团及实控人钟百胜先生合计持

有本公司股份 141,954,0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03%，其中累计质押本公司

股份 132,192,6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44%；累计被司法冻结本公司股份 

141,954,0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03% ，轮候冻结 2,938,800,471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476.68%。公司正在加紧与控股股东核实相关质权人申请质押物的执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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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况，后续会尽快披露进展提示性公告。公司控制权是否会发生变化存在较大

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腾邦集团有限公司近日收到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桂 01 执 2467 号之

二、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 03执 5767 号之一， 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执行裁定书》（2020）桂 01执 2467 号之二主要内容  

申请执行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南宁滨湖路 46号国海大

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300198230687E。 

法定代表人：何春梅，董事长。 

被执行人：腾邦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桃花路

腾邦物流大厦 7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93892431Q。 

法定代表人：钟百胜，董事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宁中院”）依据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桂 01 民初 3043 号判决书，被执行人腾邦集团未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变卖被执行

人腾邦集团名下已质押给申请执行人国海证券的 779 万股公司股票（证券代码：

300178）。在案件审理阶段，南宁中院以（2019）桂 01 民初 3043 号民事裁定

书对上述股票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中国证券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协

助轮侯冻结了上述股票。南宁中院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依法立案执行，第一顺

序冻结上述股票的上海金融法院将上述财产移送南宁中院执行。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执

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变卖执行人腾邦集团有限公司名下 779 万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证券代码：30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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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行裁定书》（2020）粤 03执 5767 号之一主要内容 

申请执行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岭

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2784445。 

法定代表人：何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姣，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腾邦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桃

花路腾邦物流大厦 7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93892431Q。 

法定代表人：钟百胜。 

申请执行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腾邦集团有限公司证券纠纷

一案，深圳国际仲裁院(2019)深国仲裁 5138 号仲裁裁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

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申请执行人向深圳国际仲裁院

申请强制执行，深圳国际仲裁院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依法立案执行。在执行过

程中，经查明，本案质押股票即被执行人腾邦集团持有的 34,724,312 股“腾邦

国际”股票(证券代码：300178，证券性质：无限售流通股)由上海金融法院首

位冻结，冻结案号为(2020)沪 74 执 245 号，深圳国际仲裁院遂向上海金融法院

发函商，请将上述股票移送深圳国际仲裁院执行，上海金融法院复函表示同意。

此后，申请执行人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其中的 1,300 万股采取

强制变价方式进行处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

之规定，裁定如下： 

强制变价被执行人腾邦集团有限公司开立在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证券

账户(证券账户号：0800175804，托管单元：000100)内“腾邦国际”股票(证券

代码：300178，证券性质：无限售流通股)1300 万股以清偿债务。 

二、控股股东在国海证券和国信证券股权质押的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押股数

（股） 
质权人 

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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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邦

集团 
是 2018/6/20 2019/6/15 8,783,783 

国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6.88% 融资 

腾邦

集团 
是 2018/6/22 2019/6/17 7,790,000 6.10% 融资 

腾邦

集团 
是 2018/6/25 2019/6/20 13,330,000 10.44% 融资 

腾邦

集团 
是 2018/6/27 2019/6/22 7,820,000 6.12% 融资 

腾邦

集团 
是 2018/7/2 2019/6/27 6,650,000 5.21% 融资 

腾邦

集团 
是 2016/9/29 2019/6/27 12,350,000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9.67% 
实业经

营 

腾邦

集团 
是 2016/12/26 2019/6/26 6,750,000 5.29% 

实业经

营 

腾邦

集团 
是 2017/8/25 2019/8/22 26,000,000 20.36% 

实业经

营 

腾邦

集团 
是 2018/8/23 2019/8/22 5,000,000 3.92% 

补充质

押 

合计 94,473,783  73.99%  

截至本公告日，腾邦集团在国海证券、国信证券办理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均已到期，质押股数为 44,373,783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2%）、50,100,0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13%）股，合计 94,473,78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33%）。

截至本公告日，腾邦集团均未购回上述质押的股份，该部分股份仍处于质押和冻

结状态。国海证券、国信证券有权对腾邦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违约处置。

本次收到执行裁定书，国海证券执行 7,79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6%），

国信证券执行 13,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1%）。 

根据公司目前了解的情况，腾邦集团质押给国海证券的 8,783,783 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1.42%）、13,33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6%）和 6,6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8%）的质押回购违约，国海证券已向南宁中院提起诉

讼，后续存在国海证券对腾邦集团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违约处置的风险，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腾邦集团及实控人钟百胜先生合计持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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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份 141,954,0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03%，其中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132,192,6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44%；累计被司法冻结本公司股份 

141,954,0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03% ，轮候冻结 2,938,800,471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476.68%。公司正在加紧与控股股东核实相关质权人申请质押物的执

行情况，后续会尽快披露进展提示性公告。公司控制权是否会发生变化存在较大

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2 月 23 日 


